
最新追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规定 追加必
要共同诉讼原告申请书(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追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规定篇一

申请人：×××,男/女，××××年××月××日出生,×族，
……(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职业)，住……。联系方
式：……。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申请人：×××（写明其姓名、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和
职务或职业或者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信息）。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信
息)

请求事项：

追加×××作为你院（××××）……民初……号（写明当
事人和案由）一案共同原告/被告参加诉讼。

事实和理由：

……(写明申请追加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追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规定篇二

被申请人：xxx，基本情况

申请事项

追加被申请人王某、王某某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陈某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贵院业已(xx)
历城民初字第11345号案件受理，被申请人王某、王某某与本
案正在进行的诉讼，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

20xx年1月6日被申请人王某驾驶王某某所有的车牌号为
鲁aexxxx的大货车到申请人处修车。修车过程中王观军倒车
过猛致使车板掉落，掉落的车板将本案原告砸伤。两被申请
人是本案的实际侵权责任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者参加诉讼，有利于法庭查明事实真相，明确法律责任。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特申请追加被申请人王某、王某某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追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规定篇三

申请人：×××，男/女，××××年××月××日出生，×
族，……(写明工作单位和职务或者职业)，住……。联系方
式：……。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申请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
息)
请求事项：
追加×××作为你院(××××)……民初……号……(写明当
事人和案由)一案共同原告/被告参加诉讼。
事实和理由：
……(写明申请追加的事实和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者公章)
××××年××月××日

追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规定篇四

关于被告能否申请追加被告,一般在法律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
点。

观点一认为被告有权申请追加被告。其理由是我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
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
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
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
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被告当然也是当事人之一,所以依据此规定被告也有权申请
追加被告。

观点二认为被告无权申请追加被告。其理由是民事诉讼的基
本原则是不告不理,原告有权处分自已的权利,有权选择自己
诉讼的被告,既然原告没有起诉或者追加某人为被告,那么被



告也无权申请追加被告。至于认院依职权追加被告的问题。
那是法院审判权对原告处分权的限制罢了,与被告无涉。

就此两种观点,笔者认为观点二更具有合理性。观点一仅是对
法律的字面解释,没有顾及法律的内涵。观点二完全符合民事
诉讼法基本理论,法理上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让被告申请追
加被告。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被告有权申请追加被告,笔者认为该规定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其不合理性。理论上
而言:第一、从概念上看,被告申请追加被告,则混乱了原、被
告的概念；第二,从民诉法基本原理看,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有
违当事人的处分原则或者说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理；
第三、从平等观念上看,被告申请追加被告违背原、被告平等
的原理。实践上被告申请追加被告也行不通。

理论上没有任何让被告具有申请追加被告权利的理由。

从概念上看,被告申请追加被告,则混乱了原、被告的概
念。“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是指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或者受其
管理支配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为维护
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引起诉讼程序发生的人。
而被告是指被诉称侵犯原告的民事权益或者与原告发生民事
权益争议,被人民法院传唤应诉的人。”被告申请追加被告，
是被告在实施原告才应该做、可以做的行为,是在替代原告再
行明确被告,实质上是被告又成为了原告,被告、原告发生了
重合,在同一诉讼中一个主体即是被告又是原告。而且,被告
是因原告而生,追加的被告是因被告而生,被追加的被告在诉
讼中原来被告的身份、地位、权利是并列的、相当的,这就搅
乱了原告、被告的身份。

从民事基本原理来看,被告申请追加被告违背了民事诉讼当事
人自由处分原则或者说不告不理的基本原理。民法作为私法,
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因民事



主体在民事法关系中的平等性,法律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处分个人权利的意愿,只要不违
反法律法规、社会道德,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
就应当予以尊重。这就要求法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遵循“不
告不理”的原则。所谓不告不理是指在起诉受理阶段,只有在
原告请求或被告人反诉的情况下,法院方可受理案件，在审理
过程中法院裁断要受原告人或被告提出的诉求范围的约束,原
则上法院对诉求范围以外的向题不予审理。

既然原告没有起诉某一主体,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被告作
为不利后果的可能承担者申请追加被告,代替原告再行明确被
告,行使原告的诉权,显然是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因
为在民事诉讼中,在原告不愿意行使权利或者放弃权利的情况
下,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原告行使这些权利。

从平等观念出发,被告申请追加被告也是违背原、被告地位平
等、权利对等的基本法治观念的。原告起诉必须预缴诉讼费、
被告反诉也必预缴诉讼费,而被告申请追加被告,则是被告在
没有缴纳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再行“起诉”了另一个被告,这
与原告起诉时要求预缴诉讼费是不平等的,违背了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司法实践中,被告申请追加被告也是行不通的。被告申请追加
被告往往是为了扩大矛盾范围,拉长诉讼时间,是其为达到低
标的调解的诉讼策略,是在浪费法院的司法资源。

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完全可以采取变
通的方式来解决“被告能否申请追加被告”问题。被告申请
追加被告后,征求原告意见,如果原告表示愿意追加被告，则
让其出具书面的追加破告申请书,让被告撤回申请；如果原告
表示反对追加被告,则被告不得再申请追加被告。如果该案是
必要共同诉讼,在法院建议原告追加被告的情况下,原告仍然
不追加被告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被告；如果不是必要共同
诉讼,法院不得依职权追加被告。



追加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规定篇五

申请人：，男，汉族，年月日出生，现住，联系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追加申请人为贵院已受理的纠纷案件(案号：(2011)民一
初字第号）的共同原告。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该案的原告（）及被告（）系同胞兄弟姐妹的关系，
应属于该案的共同原告。若该诉争的房产为父母的遗产，申
请人理应作为共同继承人，但被告却将申请人列为第三人，
有悖法理，有悖于亲情。现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
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申请人属
本案共同原告的主体范围，请求贵院依法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准予追加申请人为本案的共同原告。

此致

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